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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、 
	高雄醫學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教學單位設置領域專長模組，協助學生進行有方向的探索與跨域學習，以達人才培育目標，訂定本要點。

	2、 
	教學單位設置領域專長模組應提具計畫書，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實施。計畫書內容應載明計畫目標、課程架構及預期效益。
每組領域專長模組應包括四至六門課程、十二至十五學分為原則，自實施學期起，至少每兩年應完整開設一次為原則。

	3、 
	學生修讀領域專長模組之規定：
（1） 申請修讀程序：修讀領域專長模組者，應依各領域專長模組規定提出申請，經設置單位及教務處核定始可修讀。
（2） 課程認定及學分採計：
1. 申請修讀領域專長模組前，已在本校修讀之科目學分，經領域專長模組主負責教師同意採認者，得計入領域專長模組之學分數。
2. 未依本校「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完成抵免手續之課程，則一律不予採計學分數。
3. 不同領域專長模組中相同名稱課程或經設置單位核定之等同課程，可同時採計為不同領域專長模組要求；惟課程經學生所屬學系同意採計為畢業學分時，以一次為限。
4. 學生修讀校外課程，經領域專長模組設置單位同意採認，得計入領域專長模組課程，惟學分數不得超過該領域專長模組學分數二分之一。
5. 曾因故離校者，如未修畢領域專長模組課程或未取得領域專長模組證明書，再入學本校修讀該領域專長模組課程至少一門，離校前修畢課程得計入領域專長模組課程。惟修畢課程已超過五年者，不得採認。
（3） 證明書核發程序：修畢領域專長模組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，得填具領域專長模組證明書申請表與相關資料向教務處申請，由設置單位審核無誤並經教務長及校長同意後核發之。

	4、 
	領域專長模組設置後，如有異動之需要，應填具領域專長模組異動申請表，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查。
異動類別為刪除課程或停辦領域專長模組者，應提具配套措施，於前一學年完成前項程序。
公告停辦之領域專長模組，在公告停辦學年前入學學生，成績及格經審核通過，於畢業時仍得發給證明書。

	5、 
	為維持教學品質，領域專長模組自設置之學期起，應每五年進行自我評估一次為原則。自評時間、項目及相關作業依教務處公告辦理。
領域專長模組自我評估，應提具自我評估書面報告，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查。
校課程委員會審查結果為未通過者，應進行改善，並於一年內再行評估。仍未通過者，應依第四點規定停辦該領域專長模組。

	6、 
	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
	7、 
	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，自公布日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